
2019年12月， 东城区劳
动争议调解中心 （以下简称
“调解中心”） 收到李女士的
调解申请。 李女士称2007年
1月进入某公司制造部工作，
其后不久怀孕 ， 次年3月 ，
育有一女。 经公司批准， 休
了为期6个月的产假。 李女
士怀孕期间、 生育期间及哺
乳期间， 公司给李女士降了
一级基本工资， 公司人事部
认为这是公司规章制度。 李
女士不服， 向调解中心提出
调解申请。

调解员对公司进行释理
说法， 告知法律规定女职工
产假期间的生育津贴即为
产 假期间工资 ， 对已经参
加生育保险的 ， 按照用人
单 位 上 年度职工月平均工
资的标准由生育保险基金支
付； 对未参加生育保险的，
按照女职工产假前工资的
标 准 由 用人单位支付 。 北
京市还特别规定生育津贴低
于本人工资标准的， 差额部
分由企业补足。 同时告知公
司给员工缴纳社会保险是公
司的法定义务， 敦促公司及
时补缴 ， 并劝说公司妥善
处 理此次事件 ， 履行其法
定义务。

女职工产假工资
按照什么标准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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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单位：

东城区总工会

调解员：刘万勇 苏婉婷

基本案情：

处理结果：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
规定》 规定， 用人单位不得
因女职工怀孕、 生育、 哺乳
降低其工资、 予以辞退、 与
其解除劳动或者聘用合同。
因此， 企业应当按照女职工
正常出勤情况下的月工资向
产假期间女职工发放工资。
根据 《北京市企业职工生育
保险规定》， 生育津贴低于
本人工资标准的， 差额部分
由企业补足。 由于产假工资
待遇高于产假天数以外的医
疗期工资待遇， 同时产假时
间还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因
此产假天数的增加， 企业未
参加生育保险的代价会增
加。 所以企业依法给员工缴
纳社会保险， 不仅保障了员
工合法权益， 也降低企业的
损失。

经调解， 公司承诺按照
李女士正常满勤工资向其补
发产期期间的工资差额。

案件评析：

单位能否以劳动者未如实
告知婚姻状况为由解聘？

２２
推荐单位：

西城区总工会

调解员：王天任

基本案情：

2019年2月底，郭某 （女 ）应聘
某公司人事专员， 郭某在填写求职
登记和入职登记表格时， 婚姻状况
均填写未婚。2019年3月4日，郭某与
公司签署了为期五年的劳动合同。
作为该合同附件的 《员工手册》规
定，员工（女）入职时，须向公司提供
结婚证原件在内的各项材料， 并规
定员工如有隐瞒或者虚假， 公司有
权立即与其解除劳动合同。2019年8
月19日，郭某因怀孕后先兆流产，向
公司请假二周， 并应公司的要求向
公司提交了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
从结婚证上显示， 郭某于2018年10
月1日即登记结婚。 2019年9月4日公
司以郭某隐瞒真实婚姻状况， 违反
了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和《员工
手册》的规定为由，解除与郭某的劳
动合同。

郭某2019年9月11日向某区劳
动和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
争议仲裁， 仲裁委员会支持了郭某
的仲裁请求。 用人单位不服向一审
法院起诉。

在仲裁、 诉讼阶段， 该用人单
位表示， 如果在面试时或者签订劳
动合同前公司知晓其已婚， 公司就
不可能与其签订劳动合同。 而且郭
某隐瞒真实婚姻情况， 违反了 《劳
动合同》和《员工手册》 的规定， 公
司有理由解除劳动合同 。 郭某认
为 ， 她之所以隐瞒真实的结婚状
况 ， 是担心公司拒绝录用已婚女
性 。 她认为 ， 婚姻状况是个人隐
私， 其有权拒绝告知公司， 要求继
续履行劳动合同。

处理结果：

案件评析：

法院判决， 驳回公司的诉讼请
求， 判决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除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形外， 用
人 单 位 与 劳 动 者 关 于 单 方 解 除
劳动合同的特别约定， 应属无效。
从人事专员工作岗位来看， 郭某的
婚 姻 状 况 既 不 会 影 响 公 司 的 正
常经 营管理 ， 也不会影响郭某正
常履行合同， 不属于与劳动合同直
接相关的事务， 因此， 郭某隐瞒真
实 婚 姻 状 况 不 构 成 严 重 违 反 公
司规 章制度 ， 也不构成以欺诈手
段使公司在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情
况下订立劳动合同。 因此， 公司不
享有单方劳动合同解除权， 其应当
继续履行与郭某的劳动合同 。 同
时， 如果公司明确将未婚作为聘
用 员 工 的 条件 ， 构成就业歧视 ，
也不能与郭某解除合同， 公司的解
除行为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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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单位：

调解员：杨维琛

基本案情：

处理结果：

案件评析：

朝阳区总工会

女职工王某2011年4月18日
工作时被机器绞伤， 2011年8月
22日认定为工伤六级， 于2014年
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劳动关系终
止。 2019年王某申请仲裁， 要求
单位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
金、 护理费、 伙食补助费、 一次
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单位称， 按
照 《工伤保险条例》 的规定， 单
位只应承担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
金， 其他费用均由工伤保险基金
负责支付。 而获取一次性工伤医
疗补助金的条件是工伤职工本人
提出与用人单位解除或者终止劳
动关系 ， 但王某怕影响今后索
赔， 一直拒绝。

调解员充分理解王某的遭
遇 ， 对 其 进 行 了 情 绪 安 抚 和
疏 导 ， 并向其阐明法律规定 ，
最终经过反复协调， 双方签订调
解协议。

通过调解， 双方达成协议如
下： 1.用人单位在调解协议签订
起10日内向王某支付一次性伤残
就业补助金； 2.王某按照工伤保
险基金要求出具材料， 用人单位
配合办理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
等的申领。

本案王某认为如果提交主动
解 除 劳 动 关 系 的 材 料 会 使 其
权 利 受损 ， 且是单位不配合才
导致无法享受工伤待遇， 因此对
单 位 有 抵 触 情 绪 。 调 解 员 从
法 律 角度告知王某 ， 其主张的
权利中， 除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
金属于用人单位负担的义务外 ，
其他项目支付主体均为工伤保
险基金， 也就意味着无论是仲裁
还是诉讼 ， 其他事项均会被驳
回。 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的
支付条件是王某提供有其亲笔
签名的主动解除劳动关系证明，
这是法律规定 ， 而非单位故意
苛责王某。 因王某个人原因或
其提交的材料存在问题导致社保
基金未审批通过的， 其应提起行
政诉讼。

调解员又从情绪上对王某及
其 家 属 进 行 疏 导 ， 表 达 对 其
承 受 的痛苦的理解 ， 也正因为
如 此 更 希 望 能 够 通 过 调 解 帮
他 们 尽快摆脱诉累 ， 获得应享
受的权益。 在调解员的努力沟通
下 ， 王 某 及 其 家 属 与 单 位 接
受 了 调解方案 ， 最终签署调解
协议结案。

单位因与职工有矛盾
解聘其同单位女友 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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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单位：

丰台区总工会

调解员：李思思

基本案情：

王某， 女， 27岁， 2019
年1月2日入职某公司， 担任
产品运营专员职务。 其男友
唐某随后也应聘至该公司工
作 。 后唐某与单位发生争
议 。 单位领导让王某选择，
要么与唐某断绝来往， 要么
和唐某一同离职， 王某一直
没有同意。

2019年10月15日， 唐某
在和单位谈及如何解除劳动
关系问题时未能达成一致意
见， 遭到单位人员围攻， 王
某随即报警。 单位认为王某
报警行为影响单位声誉， 给
单位造成不良影响， 于是于
同日向王某作出 《关于解除
王某劳动合同的通知》， 解
除的理由为王某动手打人、
违反 《员工行为守则》、 严
重损害公司声誉、 不服从上
级指挥等。 王某认为单位的
行为违法， 提起劳动争议仲
裁， 并申请了法律援助。

处理结果：

案件评析：

仲裁委最终裁决， 该公
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应支
付赔偿金。

首先， 本案是一起典型
的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
案件，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之规
定， “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
除、 除名、 辞退、 解除劳动
合同、 减少劳动报酬、 计算
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
生的劳动争议， 用人单位负
举证责任”。 实际审判操作
中， 由于劳动者处于弱势地
位， 某些单位在解除劳动关
系前， 利用其强势地位， 制
造不利于劳动者的证据， 导
致劳动者很难提出反证证明
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关系， 对
大多数劳动者来说， 想要确
认违法解除的事实存在一定
难度。 在本案中， 用人单位
向王某出具了 《关于解除王
某劳动合同的通知》， 单位
应举证证明王某存在违反公
司规定的行为。 然而， 单位
向法庭提出的证据未能证明
申请人存在恶意扰乱公司秩
序、 违反公司规定等情况。
所以， 仲裁委结合双方证据
最终支持了申请人的请求。

仓库丢货库管员被开
单位因拒绝出示监控败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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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单位：

石景山区总工会

调解员：胡建新

基本案情：

出生于1971年的孟某 ，
在2019年2月23日入职北京
某国际酒店有限公司， 担任
库房管理员 。 2019年9月11
日酒店库房转出 300箱酒 ，
总价90万元。 酒店认定是孟
某在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私
自从库房将酒转出， 在扣发
工资的同时， 于2019年11月
2日将其辞退。 孟某申请仲
裁请求酒店支付工资， 并支
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
金和未休年假工资。 关于转
酒的事实， 孟某称是酒店负
责人所为， 与其无关。 酒店
表示存在监控视频资料， 但
明确表明在仲裁庭上不予提
供。

处理结果：

案件评析：

仲裁裁决酒店支付孟某
2019年9月1日至10月31日工资
8000元； 支付违法解除劳动
合同赔偿金8000元； 支付6天
未休年假工资2206.9元。

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 ）》
第十三条规定， 因用人单位
作出的开除、 除名、 辞退、
解除劳动合同、 减少劳动报
酬、 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
决定发生的劳动争议， 用人
单位负举证责任。

北京某国际酒店有限公
司应就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
承担举证责任。 《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
干规定》 第二条规定， 当事
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
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
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
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 没有
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
事人的事实主张的， 由负有
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
后果。 北京某国际酒店有限
公司没有提供库房管理规定，
没有提供转酒行为是孟某所
为的证据， 更重要的是没有
提供因转酒行为造成损失90
万元的证据。 北京某国际酒
店有限公司与孟某解除劳动
合同的行为缺乏事实依据，
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仲
裁委裁决支持孟某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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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
职工主动解除劳动关系是前提


